
 

 

黑河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 

黑院学发 [2017]15 号    

 

关于给予王宇鹏等六名同学记过处分的决定 

 

体育学院 13级学生王宇鹏、郑伟、张军宝、贾士伟，16级王东旭、

朱玉明。 

以上六名学生于 2017 年 4 月 19日酒后晚归，在校门口发生口角继而

厮打。根据《黑河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第八章第三节第一四四条第一款：

殴打他人而未伤人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第一四五条第二款：学生酗酒者，

视其情节，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；第一四七条第六款：不遵守公寓楼作息时

间者，给予警告处分。经体育学院核实报送，学工部部务会议研究决定，

给予王宇鹏、郑伟、张军宝、贾士伟、王东旭、朱玉明六名同学记过处分，

处分期为六个月。 

特此决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河学院学生工作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


